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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根据公司战略要求及公司未来技术发展需求，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中兴通讯”或“本公司”）拟在广州市投资建设“中兴通讯广州研究院项

目”（以下简称“本项目”），并与广州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广州市政府”）签

订《中兴通讯广州研究院项目合作协议》（以下简称“项目合作协议”）。上述项

目合作协议的签订不构成本公司的关联交易。 

2016 年 1 月 7 日召开的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在广州市投资中兴通讯广州研究院项目及拟签订项目合作协议的议案》。按照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本项目投资总额预计不少于 56 亿元人民

币，超过董事会审批权限，因此本项目及相关项目合作协议需提交股东大会审批。 

二、项目合作协议另一方的基本情况 

1、名称：广州市政府 

2、住所：广州市府前路 1 号 

三、本项目的基本情况 

中兴通讯拟在广州市投资设立中兴通讯广州研究院有限公司，中兴通讯广州

研究院有限公司定位为中兴通讯华南区总部基地、华南区研发中心和营销中心，

全面整合中兴通讯在广州的所有相关业务，重点在 5G及未来通讯、自主知识产

权芯片、智慧城市、云服务及大数据、新能源等领域开展技术研发、打造应用品

牌。本项目自签约起五年内投资总额不少于 56亿元人民币，其中研发总投入不

少于 35亿元人民币，项目建设投资不少于 21亿元人民币。 

四、项目合作协议主要内容 

1、广州市政府支持公司依法参与项目地块竞拍（地块性质为科研设计用地），



  

并在本公司取得上述项目土地使用权后，为本公司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并给予

本公司部分资金扶持。 

2、广州市政府支持公司向相关主管部门申请省市重点项目及重点科研基地、

高新技术企业。双方共同推动中兴通讯广州研究院有限公司成立 5G 及未来通讯

技术研究所、微电子技术（IC）研究所、智慧城市研究所、云服务及大数据研究

所、新能源技术研究所、软联研究所等。广州市政府指定天河区政府负责协调落

实项目落地相关事宜。 

3、本项目总投资额不少于 56 亿元人民币，2021 年本项目建设完成；中兴

通讯自协议签订之日起三个月内注册成立中兴通讯广州研究院有限公司。如中兴

通讯未能履行项目合作协议项下相关义务的，广州市政府有权要求中兴通讯或中

兴通讯成员公司返还其给予的扶持资金。 

4、项目合作协议自双方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协议有效期五年。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本公司的影响 

基于国际化发展形势及对自主研发领域拓展需求，公司需不断扩大研发规模，

加速高新技术自主研发步伐；结合国家对自主创新扶持的重大战略规划，打造一

个既高效、集中又具前瞻性的新型研发机构是必由之路，这也是中兴通讯广州研

究院项目所承担的主要任务之一。中兴通讯广州研究院定位为公司在华南片区的

区域总部及研发基地，将为提升公司在该区域的行业竞争力提供坚实保障。 

本项目的建设和计划周期等为初步计划，按照《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本项目还需经股东大会审议。本项目的具体实施还需向政

府相关部门申请立项、审批及须按照国家法律程序获取项目建设用地，故本项目

的审批、获取土地、建设施工尚存在不确定性。本公司将根据本项目实施进展情

况，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六、备查文件 

1、本公司拟与广州市政府签订的项目合作协议；  

2、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 年 1 月 8 日 




